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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推行建设监理制度以来,到本世纪初期我国建设监理工作

已逐步与国际接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监理也逐步向制度化、规范化

和科学化迈进。建设监理已逐渐为广大工程建设者认识和接

受。但是,在工程实施过程中仍有很多建设者对建设监理的认

识和委托使用存在误区。主要表现有:一是认为有无监理关系

不大.二是即使有监理也简单将监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当作甲

方代表使用.三是错误地认为监理是建设单位出资聘用只为建

设方服务.四是只注意降低服务成本,不考虑监理单位资信及人

员素质等实质性的情况。 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 一、

我国建设监理工作起步较晚,整体水平与国际水平有很大差距,

监理整体素质偏低.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健全,法

制不够完善,部分监理单位信誉度偏低,监理工程师职业素质不

高. 三、建设单位没有充分给予工程监理一定的地位,没有完

全发挥工程监理的技术服务作用。 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国家

要大力强化整体监理队伍建设,使其建设制度化、法制化、科

学化外,特别是建设单位在委托建设监理时应当从认识上走出

误区,做到职责上区别对待,使用上准确定位。 1.建设单位走出

认识“误区” 建设监理从推行、全面实施到现在强制实行是

国家对工程建设的一种基本制度,因此不是可有可无,除特殊工

程(军工、抢险等工程)其余所有项目必须实行工程监理,即依



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实施监督管理活动。工程建设监理的

行为主体是监理单位,监理单位具有独立性、社会化、专业化

的特点。监理活动必须由需实施的业主委托和授权,同时业主

必须清楚监理单位具有服务性、独立性、公正性和科学性等

特性。服务性就是受业主委托后在工程建设中,利用自己的知

识、技能、经验为业主提供技术性的有偿服务。独立性就是

从事建设活动中与项目业主、承建商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横向的。公正性是指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应当担任什么角

色和如何担任这些角色,公正性是从事工程建设监理应该认真

对待的一个主要问题。一方面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在工程

建设中要严格履行监理合同的义务,能够竭诚为用户服务(业

主),同时应amp.当成为“公正的第三方”,而不是只为甲方“

服务”。公正性是业主和承建商的共同要求,是行业的必然要

求,也是社会公认的职业准则,同时也是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

的基本职业道德准则。这样一来一方面使项目法人可以摆脱

了具体项目管理困扰,另一方面,由于得到专业化公司有力支

持,业主与承包商在业务能力上达到一种均衡。现如今工程规

模日趋庞大,功能、标准要求越来越高,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不断涌现,参与的建设方越来越多,市场竞争加剧,风险增大

。因此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科学手段和科学管理更显重要

。所以要准确认识监理单位及监理工程的地位和作用,不能以

监理服务费高低来选择,而是要注重选择监理单位资信高、技

术及设备力量强,监理人员素质高、水准高的监理单位和监理

工程师为业主服务。 2.政府工程质量监督、建设单位、监理

单位及承包商紧密配合、相互协调、各负其责 承包商责任是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实施项目合同范围内所应承担的义



务负责。具体地讲就是依据合同约定的在自行采购的材料、

工程实体、隐蔽验收、竣工验收及保修期等过程中对自己的

失职、失误负责。 业主是项目法人,应对整个项目从启动到最

后交付使用全过程负责,与承建商所拥有的权利义务不尽相同,

但目标同样是最终需求满意产品。 工程建设监理与政府工程

质量监督也有区别。一是工作依据不尽相同。政府质量监督

以国家地方法律为基本依据,维护法规的严肃性,而工程监理不

仅要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同时也要以建设合同、监理合同

为依据,要维护合同的严肃性.二是深度广度也不相同。工程监

理侧重实施工程中全面控制,具有连续性,而工程质量监督是进

行阶段性监督、检查、确认,主要对基础和主体结构安全的检

查确认、验收,同时对整个项目实施过程的所有参与方的程序

性、规范性和合同性检查验收.三是二者工作范围方法和手段

不同。工程监理的实施者是社会化、专业化的监理单位,而政

府质量监督的执行者是政府主管部门的专业机构,工程监理的

工作范围伸缩较大,可以从项目立项开始,但政府质量监督部

门,只限于施工阶段监督。前者是发生在项目组织系统范围内

平等主体之间横向管理。后者则是在项目组织系统外对项目

系统内的有关建设行为主体的一种纵向的监督管理行为等。

在明确建设各方责任、义务、权利和分工后,就可以合理对待

工程监理在建设参与中的地位及作用,扮演什么角色,承担什么

责任、义务,拥有什么权利地位,便于建设方区别对待,合理使

用。 3.建设单位合理委托、合理使用工程监理应把握的原则

3.1.强化工程监理为业主服务意识 利用专业化的公司和监理人

员的知识、技能以及掌握的法律法规,为业主提供高智能技术

支持。 3.2.强化工程监理为业主在项目实施过程的全面控制原



则 主要任务是对项目的安全质量、进度、投资控制方法和效

果的落实。重点是安全质量的控制工作。 3.3.强化对项目实施

合同管理的原则 要按合同的约定,在把握好质量和进度的同

时,必须落实合同管理的措施与手段,因为合同管理的方式方法

、措施等直接与项目投资有关,同时加强对施工单位反索赔管

理。 3.4.强化工程监理对项目实施参与各方及其各方上下左右

工作利益等方面的协调管理原则 工程监理很重要一点是协调

管理。很好的协调管理,可以不致拖工期,不致施工期间各方扯

皮造成返工等.可以节制投资.可以保证质量.可以少发生索赔

事件等。 总之,建设单位只有真正认识到监理单位及监理工程

师的地位、作用,合理对待,正确引导使用,才能真正起到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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